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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
湖
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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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它
的
純
淨
，
如
實
映
照
出
往
來
人
群
的
容
顏
;
歷
史
資
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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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它
的
墨
跡

p

歷

歷
顯
示
過
往
的
真
實
。
從
八
十
五
年
秋
天
到
八
十
七
年
春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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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
整
一
年
多
的
時
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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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
史
給
了

香
光
寺
見
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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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律
則
給
了
香
光
寺
清
白
。

八
十
六
年
二
月
十
八
日
香
光
寺
法
師
為
抗
議
非
法
的
「
香
光
寺
管
理
委
員
會
」
強
行
接
管
而

靜
坐
的
事
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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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過
媒
體
的
報
導

p

引
起
社
會
大
眾
的
關
切
，
事
實
的
真
相

9

本
刊
曾
在
四
十
九

期
製
作
專
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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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』
的
堅
持
」
予
以
披
露
。
令
人
遺
憾
的
是
，
在
這
一
年
當
?
有
心
人
士

的
動
作
依
然
不
斷
，
進
而
採
取
法
律
途
徑

p

控
告
香
光
寺
歷
任
管
理
人
與
住
持
。

所
謂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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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
寺
管
理
權
事
件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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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
於
由
暴
力
、
騷
擾

p

走
向
訴
訟

p

將
事
件
攤
在
法
律
的

陽
光
下
。
面
對
有
心
人
士
分
別
向
地
方
法
院
及
地
檢
署
提
起
自
訴
與
告
發

p

香
光
寺
提
供
所
有
相

闊
的
證
明
文
件

p

件
件
訴
說
著
事
實
，
法
官
詳
加
審
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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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
後
在
法
官
判
決
自
訴
不
受
理
與
檢
察

官
判
決
不
起
訴
處
分
而
落
幕
。




